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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醉驾入刑”多年，效
果可以称得上立竿见影。
数据显示，5年间，中国公
安机关共查处饮酒后驾驶
机 动 车 违 法 行 为 247.4 万
件，与法律实施前相比，
环比下降 34%；其中查处
醉酒驾驶的案件 42 万起，
环比下降38%。

如今，随着醉驾的量
刑“松动”，会不会让这一
恶行“死灰复燃”？这是公
众最关注的问题。

法律非儿戏，违法当
受罚。其实，“醉驾入刑”
的本意，就是为了解决久
禁不绝的醉驾行为。以重
典治劣习，让醉酒驾驶者
得到应有的教训与警醒。
在以“危险驾驶罪”严惩
醉驾的司法实践中，无论
是 平 民 百 姓 还 是 社 会 名
流，都有因此而锒铛入狱
者。这些活生生的案例，
让人看到了醉驾的危害所
在，让人看到了打击醉驾
的决心，也让拒绝醉驾成
为社会共识。

随着“醉驾入刑”的
深入实施，针对醉驾的衡
量标准也在逐步细化。具
体来看，醉酒驾驶的时间
位置、醉酒原因、是否初
犯、是否造成危害后果等
因素，都应当在量刑时综
合考虑，根据不同情况设
置刑罚。只有这样，才能
达到罪刑相当，实现法律
的公平正义。

因此，所谓的醉驾“松动”，更准确地
说，是对于量刑的准确规范，以实现量刑的
精细化和准确化。在严惩醉驾的同时，避免
出现打击面过大、量刑过重的情况，力促量
刑规范。这是法律制定的初衷，也是值得肯
定的法治理念。

当然，舆论在为法律人性化鼓掌的同
时，对于继续严格执行“醉驾入刑”也有更
高的期待。有公众担忧，所谓的“情节轻
微”，会不会为权力寻租撕开一个口子，这并
非杞人忧天。

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完全杜绝违法犯罪
行为的发生，对于消除侥幸心理的效果而
言，执法的严密性或许比严厉性更加重要。
鉴于酒后驾车的多发，人们希望执法人员不
为某些人群“开绿灯“，不搞选择性执法，
确保执法的公信力；希望把设岗查酒驾的临
时措施变为执法常态，改变过去运动式的执
法方式，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性。这些期待
给执法者和监督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
增加透明度，严格执法程序，才不会使执法
者钻法律空子，实体公正才有保证。

美国：车内装酒精探测器

美国是世界上车辆最多的国家，其对酒驾的处理
是：凡人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 0.05％，就会被
视为醉酒驾驶。如果是初犯，则会被吊销驾照一年，
处以 250─400 美元的罚金，并入狱 6 个月。如果第二
次被抓到，则会罚款加倍，吊销驾照两年，入狱一
年。

除了承担罚款和刑事责任外，酒驾司机还会被送
去医院当几天护士，专门照顾那些交通事故中的受害
者，或是观看一部令人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纪录片，
有的甚至还会被送去停尸房，让他们参观车祸中的死
难者，以此警醒世人，不要酒后驾车。

美国一些州通过安装酒精探测器方式来防止驾
驶员酒驾。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
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华盛顿州，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要求酒后驾车的初犯司机在车内安装酒精探测器。
南卡罗来纳州则要求屡次被发现酒后驾车的司机安
装此仪器。司机只有在向酒精探测器吹气并被证实
清醒后，才能发动汽车引擎，否则自锁设备会阻止

引擎发动。在行驶途中，该仪器还要求司机每隔一段
时间就重新检测一下。

德国：“惯犯”直接吊销驾照

在德国，凡是 21 岁以下或者尚在实习期的驾驶
员，一旦饮酒，无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到法定
浓度，均被视为酒后驾车，处以罚款和扣分。

如果该司机还在实习期，警察还将延长其实习期
两年，并强制其参加交通法规培训班。初次被发现酒
后驾车的驾驶员，将被处以500欧元罚款、扣4分并暂
扣驾照1至3个月。

如果再次酒后驾车，罚金将翻倍，升至 1000 欧
元，另外还需由心理医生评估其是否适宜驾驶。对于
多次酒后驾车的“惯犯”，警方可直接吊销其驾照。

日本：同乘者和供酒人都要受罚

日本 《道路交通法》 规定，任何人不许酒后驾
车；严禁为酒后驾驶员或者是疑似酒后的驾驶员提供
车辆；任何人不得为即将驾车的司机供酒、劝酒；不
得乘坐酒后驾驶员驾驶的车辆，违者严惩。

日本酒后驾车分为“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
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 万日元

（1 元约合 16 日元） 以下罚款，并当场吊销驾照，3 年
内不核发驾照；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
万日元以下罚款。

对于醉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和供酒人，也要处以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万日元以下罚款；对饮酒驾车司
机的同乘者和供酒人则处以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 万

日元以下罚款。醉酒驾车造成他人死亡的驾驶员将被
当场吊销驾照，且 10 年内不核发驾照。对于拒绝吹
气检查的，将被处以 3 个月以下拘留或 50 万日元以
下罚款。

新加坡：造成他人死亡者遭受鞭刑

根据新加坡法律，在测醉器的检验下，每呼出100
毫升气体中，含超过 35微克酒精就算超标。交警提醒
公众酒后开车的严重性，初犯者一旦罪名成立，各级
驾照会被吊销至少 12 个月，罚款 1000 至 5000 新加坡
元，或坐牢长达6个月。如有因酒后驾驶，导致严重车
祸，造成他人死亡，要面对6下鞭刑的惩罚。

芬兰：严重者将判两年监禁

芬兰刑事法律规定，如果机动车驾驶者每毫升呼
气中酒精含量达到122毫克，即为酒后驾车，当事人将
面临罚款或长达 6 个月的监禁；如果含量达到 153 毫
克，则为严重酗酒，当事人将被处以至少相当于其 60
天工资收入的罚款，或长达2年的监禁。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常
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二）（试行）》（下称指导意
见），要求进一步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自5月1日起对8
个常见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对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有这样的表述，“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被外界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
有望松动”。一时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不过，记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并未查询到该指
导意见。相关刑法学专家、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醉驾一律入刑”指醉驾一律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危害、后果来量刑，而不是指

“醉驾一律判刑”。情节显著轻微不定罪、情节轻微免罚，
本身就存在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指导意
见此次在危险驾驶罪中提及，目的是持续深入推进量刑规
范化改革，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长远看，要想真正消除公众对“醉驾入刑松动”的
担心，促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是紧要任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醉驾入刑”≠“醉驾一律判刑”

根据这份在网络流传的指导意见，第一条“危险驾驶
罪”的第三点表述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
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
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
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
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
事处罚。”

指导意见还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实施细则。试点时间为今年 5月至 10月，为期半年。
根据试点情况，将适时在全国法院推行。

有媒体认为，这是醉驾入刑出现松动的信号。有评论
称，经过这些年，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治
世要有良法”，松动同样也是一种进步。

一家网络媒体进行的题为“醉驾入刑有所松动是好事
吗？”的调查中，截至5月25日，共有29455人参与投票，
选择“坏事”的占 53%，选择“好事”的占 34%，选择

“说不清”的占 13%。可以发现，更多公众不赞成醉驾入
刑出现松动。人们担心的是，醉驾入刑尚且难治酒驾，如
果出现松动，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保证，涉嫌酒驾的司机
岂不更加存有侥幸心理？

“这份指导意见绝不是说醉驾入刑出现松动，而是旨
在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其实，醉驾入刑一直以来就没有
出现松动过。”对于公众的担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
研究所所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宪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醉驾入刑”或者“醉驾一律
入刑”一直以来存在误解，那就是把“醉驾一律入刑”等
同于“醉驾一律判刑”。

“‘醉驾一律入刑’本意是指醉驾一律被纳入刑法的
调整范围，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危害、后果来量刑。
指导意见中提及的情节显著轻微不定罪、情节轻微免罚，
本身就存在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很多犯
罪如盗窃、故意伤害等犯罪类型都存在这样的内容，并不
是专指危险驾驶罪。”陈泽宪说。

“指导意见并不是表示最高法对醉驾行为的宽容，而
是将刑法宽严相济、罪刑法定的原则贯彻到了具体罪名
中。”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叶庚清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刑法第十三条有“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三十七条有“对于犯
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
定；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了“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因此，指导意见并非
是对醉驾入刑的松动，而是将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
内容引用到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指导意见中。

“轻微”与“显著轻微”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官方网站并未正式公布该指导
意见。最高法相关部门人士回应本报时表示，相关司法解
释正在制定当中，目前不便回应。不过，《人民法院报》4
月1日刊发的《最高法进一步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一文

中，明确提及最高法研究制定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
导意见 （二）》（试行）》，将近年来多发易发、与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纳入规范
范围。

陈泽宪表示，酒驾、醉驾涉及的情况繁多，究竟哪种
情况应该定罪，哪种情况应该免刑，各地司法机关希望最
高法能够制定一个明确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正是针对在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节如何定性问题，对司法审
判工作进行细致化指导。

对于“特殊情节如何定性”，在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
中一直以来是个困扰。

叶庚清表示，危险驾驶罪在 2011 年出台时 （以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 为标志），正值杭州飙
车案、长安街醉驾案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时期，各地展开
了对危险驾驶行为特别是酒驾、醉驾的专项打击行动，司
法审判上也相对从严把控，因此公众产生了“醉驾一律入
刑”的误解。

醉驾入刑的治理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
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比
2011年醉驾入刑前下降了34%。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由
于判定标准出现问题，一些诸如“酒后在停车场挪车被判
危险驾驶罪”“晚上醉酒，第二天被查出酒驾”等“情节
轻微”的案例同样存在。

正是为了规范这些“情节轻微”的案例，指导意见提
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的被告，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
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
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情节显
著轻微的不定罪、情节轻微免罚。

那么，究竟什么情节属于“轻微”，什么情节属于
“显著轻微”呢？

“从我办理刑事案件的经历来看，考虑行为人主观是
否故意和客观危害是否轻微，对于治理醉驾更有促进意
义。”叶庚清表示，明显恶意主导下的行为和恶意较轻指
引下的行为能够产生的危害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主观故意
方面，应当考虑行为人醉酒后驾车的原因，例如，醉驾者
片面认为自己车技好、酒量大而驾车和为了应对突发事件
而驾车，在主观故意方面有明显的轻重分别，后者应当认
定为主观恶意轻微。客观危害方面，除了容易量化的财产
损失、人员损伤外，还应考虑客观威胁，对于短距离、偶
发性、环境空旷下的驾驶行为，应当考虑认定为情节轻
微，“最近的广州医生醉驾挪车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情节是否轻微需要综合评判及证据
支持，醉驾免罚、免罪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势必占极小比
重，心存侥幸和铤而走险的酒驾司机只会丧失从轻处罚的
机会。”叶庚清说。

建立健全评估和监督体系

目前，公众十分担心醉驾入刑松动所开的这个“轻
微”的口子，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和一些不法司机心存侥幸
的借口。

“这启示我们，促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十分重要。”陈泽宪表示，法律给予了法官在量刑上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酒驾、醉驾，法官可以根据刑法规定
和相关司法解释来决定如何处理，这是法官的权利。同
时，必须建立系统化的监督机制。

叶庚清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执法公平的评估体
系和执法公正的监督体系。一方面，加强司法机关内部
自查及上级督查，严防权力寻租行为。他建议建立诉讼
参与人互动促进机制，在诉讼参与人对审判及判决提出
疑问时，司法机关应当予以正面答复，作为亲身经历者
如果能够对司法审判表示信服，那么社会的负面评价自
然降低。

另一方面，还应强化媒体、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职责。
叶庚清认为，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缺乏交流是造成公众认
为司法不公的原因之一，因此司法机关应敢于接受来自社
会各个层面的监督、勇于面对质疑，同时也应当不回避纠
正错案。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治世用良法’和‘乱世用重
典’的说法，在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重典’还是‘轻
典’都必须是良法，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只有让每
一个案件的执法都在阳光下进行，才能真正消除公众的后
顾之忧。”陈泽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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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在网络
流传，其中对于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罪的表述，引发外界“‘醉驾一律入刑’有
望松动”的猜测。专家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醉驾治理，你怎么看
本报记者 彭训文

2月9日，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榴园村村民在该市公安交警部门举行的“警营开放日”活动中体验酒精检测仪。
张红心、李鑫摄影报道

2 月 10 日 ，
上海奉贤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民警在对
司 机 进 行 酒 精 测
试。

新 华 社 记 者
凡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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